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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

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股份变动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全文。 股份变动报告暨

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新增股份

１２１

，

９１７

，

３８８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完成股份登记托管， 股份性质为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１１．５７

元

／

股。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耒阳市广

播电影电视局等

９７

家局方股东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

份。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

电广传媒

、

吸

并方

指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有线集团 指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惠心公司 指 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惠德公司 指 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惠悦公司 指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惠润公司 指 湖南省惠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被吸并方 指 惠心公司

、

惠德公司

、

惠悦公司

、

惠润公司

局方股东

、

地方广电局 指 本次重组涉及的

９７

家市

（

州

）、

县

（

市

、

区

）

广播电视局或电视台或其下属单位

网络公司 指

本次重组涉及的从事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业务的有线集团

、

有线集团下属

６５

家单

位

、

电广传媒与各地方广电局成立的

３３

家合资公司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指

电广传媒向惠心公司

、

惠德公司

、

惠悦公司和惠润公司的全部股东

（

本公司除

外

）

发行股份

，

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述四家公司

。

合并协议 指 公司与惠心公司

、

惠德公司

、

惠悦公司

、

惠润公司签署的

《

合并协议

》

补充协议 指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现更名为

“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有线集团

”）

发起人协议的补充协议

标的资产 指 惠心公司

、

惠德公司

、

惠悦公司

、

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宣部 指 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广电总局 指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启元律师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重组报告书 指 电广传媒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重组办法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重组规定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准则

２６

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

》

上市规则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

一、上市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ｎａｎ ＴＶ＆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及代码：电广传媒；

０００９１７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

／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大桥东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８９４

，

０３２

，

４９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龙秋云

所属行业：文化传媒

主营业务范围：影视节目制作、发行、销售（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广告策划；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电子商务、有线电视网络及信息传播服务，旅游、文化娱乐、餐饮服务、

贸易业投资，产业投资、创业投资和资本管理（以上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廖朝晖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２５２０８０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公司与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公司拟通过向惠心公

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全部股东（除本公司外）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惠心公

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 吸收合并完成后，电广传媒作为存续主体，承接惠心公

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和惠润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上述四家公司将予以注销。

（二）本次新增股份的具体发行方案

１

、股票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发行股份对象为换股时在主管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被吸并方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

和惠润公司全体股东（本公司除外）。

电广传媒向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全体股东（本公司除外）发行股

份，吸收合并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四家公司，换股对象将其所持有的被吸并方股权

全部转换成本公司股份。 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如有）将在未来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

４

、发行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

换股的基准价格为

２５．６７

元

／

股。 该价格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５

元（含税），扣除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

０．０７５

元

／

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发行

／

换股价格调整为

２５．６０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电广传媒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９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

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

换股股份价格调整为

１１．５７

元

／

股。

因此，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５７

元

／

股。

５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５０

，

１５０．２９

万元，其中上市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价值为

９

，

０９１．８２

万元，扣

除上市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价值后参与换股发行的价值为

１４１

，

０５８．４７

万元。

各被吸并方股东换得的公司股份数量

＝

（该被吸并方的交易价格

÷

换股价格）

×

该股东所持有的该被

吸并方股权比例。

换股后，被吸并方股东取得的本公司股份数应为整数，如被吸并方股东根据换股比例计算出所能换取的

本公司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对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如有）将在未来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

根据上述安排，扣除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后，发行数量合计为

１２１

，

９１７

，

３８８

股。

６

、锁定期安排

本次合并新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９７

家局方股东持有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７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次重组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电广传媒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电广传媒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广传媒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涉及本次重组的系列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电广传媒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涉及本次重组的系列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电广传媒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的议案》。

２

、

９７

家局方股东及四家公司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方案相关议

案，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参与本次交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方案经

９７

家局方股东所在市州县主管国资或财政部门批准。

３

、主管部门相关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

１５

个市（州、县、市区）广播

（电影）电视局、广播电视台及湖南株洲广播电视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重组有关问题的意见函》（湘国资产权函 ［

２０１１

］

２９７

号）， 原则同意耒阳市等

１６

个市

（州、县、市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关于同意本级广播（电影）电视局

／

广播电视台及湖南株洲广播电视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电广传媒换股吸收合并重组的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湖南省财政厅作出《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永州市广播电视局等

８１

家广播电影电视机

构参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重组有关问题的函》（湘财教函［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原则同意

永州市等

８１

个市（州、县、区）财政局关于同意本级广播（电影）电视局（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中心）参与

电广传媒换股吸收合并重组项目的批复。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具《关于原则同意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股权重组的复函》（中宣办

发函［

２０１２

］

２０３

号），原则同意由电广传媒以股权重组方式整合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具《关于同意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股权重组的审核意见》

（［

２０１２

］广函

７０

号），原则同意湖南有线电视网络股权重组方案。

４

、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３

次会议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９０

号文《关于核准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等的批复》，核准电广传媒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惠心公司、惠德

公司、惠悦公司和惠润公司。

（四）资产过户及债务交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已转入电广传媒账户（帐

号：

４３１０１５６００３７６７５７３００００

），并将其持有的有线集团及

３３

家地方网络公司股权全部过户至电广传媒名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已将标的资产涉及债权

债务全部移交给电广传媒，双方交接手续已经办妥。

（五）期间损益的安排

根据电广传媒与惠心公司、惠德公司、惠悦公司、惠润公司等四家公司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自评

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盈利由电广传媒享有；被并方的期间亏损由被并方股东各自按其股权比例

承担，在资产交割日由被并方股东以现金方式按其各自所应承担的比例向电广传媒补足。 因此，自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资产交割日被并方期间盈利由电广传媒享有。

（六）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出具了天健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２８

号《验资报告》，对

电广传媒本次交易验资事项进行了审验，审验结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电广传媒已收到耒阳市广播

电视台等

９７

家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１２１

，

９１７

，

３８８

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１５

，

９４９

，

８７９．００

元，累计实收股本人民币

１

，

０１５

，

９４９

，

８７９．００

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电广传媒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办理完毕了本次交易股份登记手续。

三、发行对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发行对象包括耒阳市广播电视台、永州市广播电视台、祁阳县广播电视

局、双牌县广播电视台、江永县广播电视台、蓝山县广播电视局、江华瑶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东安县广

播电视局、新田县广播电影电视局、邵阳市广播电视局、新邵县广播电影电视局、邵阳县广播电视局、娄

底广播电视中心、涟源市广播电视局、双峰县广播电视局、冷水江市广播电视局、怀化市广播电视台、怀

化市洪江区广播电视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播电视中心、吉首市广播电视台、常德广电传媒集团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安乡县广播电视台、澧县广播电视台、桃源县广播电视台、津市市广播电视台、常

德市鼎城区广播电视台、汉寿县广播电视台、临澧县广播电视台、石门县广播电视台、株洲市广播电视

台、醴陵市广播电视台、茶陵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炎陵县广播电视台、郴州市广播电视局、宁

乡县广播电视台、安化县广播电影电视局、南县广播电视台、桃江县广播电视台、平江县广播电视台、临

湘市广播电视局、华容县广播电视局、张家界市广播电视台、岳阳市云溪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桑植县

广播电视台、桂阳县广播电视局、韶山市广播电视台、新宁县广播电视局、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绥宁县广播电视局、永顺县广播电视台、溆浦县广播电视台、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文化体育广电

新闻出版局、武冈市广播电影电视局、会同县广播电视台、道县广播电视局、永兴县广播电影电视局、慈

利县广播电视台、新化县广播电视台、汨罗市广播电视台、祁东县广播电视台、常宁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新晃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中方县广播电视台、麻阳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沅陵县广播电视台、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辰溪县广播电视台、洪江市广播电视台、泸溪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龙山

县广播电视事业技术管理站、古丈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株洲县广播电视台、资兴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临武县广播电视局、宜章县广播电影电视局、安仁县广播电视局、汝城县广播电视局、嘉禾县广播电视

局、湘乡市广播电视台、长沙市望城区广播电视台、衡阳市广播电视台（衡阳市广播电视产业集团）、衡东

县广播电视台、衡阳市南岳区广播电视台、邵东县广播电影电视局、洞口县广播电视局、衡山县广播电视

台、衡阳县广播电视台、衡南县广播电影电视局、宁远县广播电视台、城步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芷江

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保靖县广播电视局、花垣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凤凰县广播电视台、桂东县广

播电视局、湘潭县广播电视台、沅江市广播电视台等

９７

家。

以上

９７

家发行对象的情况介绍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变动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全文。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上述

９７

家局方股东与电广传媒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除本次交易外不存在

其他重大交易，未来亦无其它交易安排。

四、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１

、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电广传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耒阳市广播

电视台等

９７

家局方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

登记确认书》，本次发行的

１２１

，

９１７

，

３８８

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

９７

家股东名下。

２

、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吸收合并新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９７

家局方股东已承诺，持有的新增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３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交易发行结果如下：

被吸并方 股东姓名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时间

（

月

）

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

耒阳市广播电视台

２０５４６３２ ３６

永州市广播电视台

５５０６５２５ ３６

祁阳县广播电视局

９２９４９８ ３６

双牌县广播电视台

２７６５０８ ３６

江永县广播电视台

２５７６３１ ３６

蓝山县广播电视局

５８２５７５ ３６

江华瑶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

４９２５７５ ３６

东安县广播电视局

７４００９５ ３６

新田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３１７５１９ ３６

邵阳市广播电视局

４９７３３７０ ３６

新邵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６２８０３８ ３６

邵阳县广播电视局

８５３２８４ ３６

娄底广播电视中心

４２９３３０１ ３６

涟源市广播电视局

１０２４６６７ ３６

双峰县广播电视台

５３１６６８ ３６

冷水江市广播电视局

１６３３２５８ ３６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２３４０４７５ ３６

怀化市洪江区广播电视台

６０４２０９ ３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播电视中心

９２６１７９ ３６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

８５４９０９ ３６

常德市广播电视台

８０６３８３７ ３６

安乡县广播电视台

４０９０７５ ３６

澧县广播电视台

２１０２９２１ ３６

桃源县广播电视台

９２９４９８ ３６

津市市广播电视台

５６１２９６ ３６

常德市鼎城区广播电视台

９２９４９８ ３６

汉寿县广播电视台

９２９４９８ ３６

临澧县广播电视台

９２９４９８ ３６

石门县广播电视台

１０１５８９４ ３６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４９４２５４１ ３６

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

醴陵市广播电视台

１６４５０６４ ３６

茶陵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０３０２ ３６

炎陵县广播电视台

２７８９８８ ３６

郴州市广播电视局

４４８８８５９ ３６

宁乡县广播电视台

１９５１７６３ ３６

安化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１１０８４４４ ３６

南县广播电视台

８０３３０１ ３６

桃江县广播电视台

７５６７０７ ３６

平江县广播电视台

１４９１７１１ ３６

临湘市广播电视局

７６３２１５ ３６

华容县广播电视局

１２２２５５８ ３６

张家界市广播电视台

２１１６７７６ ３６

湖南省惠润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

宁远县广播电视台

７６３０５０ ３６

城步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

２９６８１０ ３６

芷江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

４６２６１０ ３６

保靖县广播电视局

４６６０９３ ３６

花垣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９６８６２５ ３６

凤凰县广播电视台

１０３０１１２ ３６

桂东县广播电视局

５００３９７ ３６

湘潭县广播电视台

１２２１２６１ ３６

沅江市广播电视台

１３６８４０１ ３６

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

岳阳市云溪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２４７４０７ ３６

桑植县广播电视台

３９９０１４ ３６

桂阳县广播电视局

３７９０７５ ３６

韶山市广播电视台

２８０５５３ ３６

新宁县广播电视局

４０６３４３ ３６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

２９９２８２ ３６

绥宁县广播电视局

４８７２８６ ３６

永顺县广播电视台

５５０５７０ ３６

溆浦县广播电视台

５７８５８２ ３６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文化体育广电新闻

出版局

６８９８１８ ３６

武冈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５９８５３０ ３６

会同县广播电视台

６０１３５６ ３６

道县广播电视局

７９８０３８ ３６

永兴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７８３３２７ ３６

慈利县广播电视台

９５５２１１ ３６

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

新化县广播电视台

１２３２２２９ ３６

汨罗市广播电视台

１１１１９６１ ３６

祁东县广播电视台

１７２９４４６ ３６

常宁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８２５２４６ ３６

新晃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台

７３４９５２ ３６

中方县广播电视台

２９５２９８ ３６

麻阳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

５７８９６２ ３６

沅陵县广播电视台

７０１５７３ ３６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

７９４０１９ ３６

辰溪县广播电视台

５２９１０９ ３６

洪江市广播电视台

４８０３８０ ３６

泸溪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３９５１９４ ３６

龙山县广播电视事业技术管理站

１１７７２０８ ３６

古丈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３７５９５５ ３６

株洲县广播电视台

４５５８７７ ３６

资兴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２１２６２１４ ３６

临武县广播电视局

１２２１４３４ ３６

宜章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６４４９４３ ３６

安仁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２５２５４１ ３６

汝城县广播电视局

８５４６６７ ３６

嘉禾县广播电视局

６３５６２６ ３６

湘乡市广播电视台

１７０７８３０ ３６

长沙市望城区广播电视台

２２１４２９５ ３６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

衡阳市广播电视中心

１１９８８６５１ ３６

衡东县广播电视台

７４５５０５ ３６

衡阳市南岳区广播电视台

３５６５９４ ３６

邵东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１３２５８５１ ３６

洞口县广播电视局

８０３２１５ ３６

衡山县广播电视台

５９４３７３ ３６

衡阳县广播电视台

１１７９１７０ ３６

衡南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８０５１５９ ３６

－

合计

１２１９１７３８８ －

上述

９７

家局方持有的股票限售期均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交所批准，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在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

制。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１０名股东变化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１９２

，

４８２

，

９２９ ２１．５３％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７８８

，

８００ １．７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４

，

１９９

，

６９６ １．５９％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２

，

８９７

，

６１３ １．４４％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０

，

２０１

，

５１５ １．１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１０

，

０３７

，

９０８ １．１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

，

０１６

，

８２９ １．０１％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８２９

，

２６８ ０．９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８

，

６３２

，

７０９ ０．９７％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６２７

，

９０５ ０．７４％

２

、本次发行股份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次发行相关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

１９２

，

４８２

，

９２９ １８．９５％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７８８

，

８００ １．５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４

，

１９９

，

６９６ １．４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２

，

９４３

，

６１３ １．２７％

衡阳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

衡阳市广播电视中心

）

１１

，

９８８

，

６５１ １．１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０

，

２４６

，

２３５ １．０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９

，

８７８

，

７８８ ０．９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

，

１１５

，

３２９ ０．９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８２９

，

２６８ ０．８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８

，

６５９

，

２０９ ０．８５％

３

、发行股份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股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９４

，

０３２

，

４９１

股，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２

，

４８２

，

９２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１．５３％

。 湖南广播电视台通过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间接控制本公司，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股份后，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２

，

４８２

，

９２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８．９５％

，仍为第一大股东，其余股东持股比例比较分散，且相互之间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仍为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实际控制人仍为湖南广播电视台。

本次发行股份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４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前

（

股

）

占比 变动数

（

股

）

占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９２

，

７５８

，

２１８ ２１．５６％ ３１４

，

６７５

，

６０６ ３０．９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０１

，

２７４

，

２７３ ７８．４４％ ７０１

，

２７４

，

２７３ ６９．０３％

合计

８９４

，

０３２

，

４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１５

，

９４９

，

８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５

、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六、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１

、标的资产已合法过户至电广传媒，交割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就本核查意见披露的尚须履行的后续事项，其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电广

传媒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３

、

９７

家局方股东、湖南广播电视台和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须按照相关承诺继续履行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各项义务；

４

、电广传媒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电广传媒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５

、电广传媒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法律顾问认为：

１

、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

２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权资产已全部过户至电广传媒，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履行完毕，交割过

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 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

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对电广传媒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４

、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本次交易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项目主办人：罗少波、岳东

项目协办人：韩昱

（二）法律顾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荣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８４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经办律师：蔡波、邹华斌

（三）审计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５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１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第扩、黄灿坤

（四）资产评估机构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８

号军艺大厦

Ｂ

座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胡劲为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２１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１７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陈迈群、张佑民、吴化卿、张萍、哈谦平、何颖伟

八、备查文件

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健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２８

号《验资报告》；

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实施结

果之专项核查意见》；

３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实施情况及结果的法

律意见书》；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９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上市采取的相关措施公告如下：

自股票暂停上市以来， 本公司董事会一直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和资产重

组工作。

２００７

年，公司根据债务重组的总体计划，在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了第一步债务重组。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实现了盈利。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书面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正式

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

的相关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经审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及其它相关

提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

将公司的资产重组方案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２１３６３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

理。

由于公司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方案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因此公司

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公司暂停上市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上升街

７２

号

８

层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０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经表决

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对于绩差公司，鼓励结合资产重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鉴于上市公司

的现状，公司董事会已提出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与股权分置改革同步进行

的总体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成都聚友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

“重组报告书”）及其它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将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７２

号

８

楼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ｗｕｆｅｎｇ＠ｕｆｇ．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２－０２２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的通知：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２

、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３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开始

５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１７

号金澳国际大厦写

字楼

１２

层会议室。

６

、主持人：黄松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参加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１３

人， 代表

股份

１８６

，

７４９

，

９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０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１．４８％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松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

秘书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８６

，

７４９

，

９９８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８６

，

７４９

，

９９８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８６

，

７４９

，

９９８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剡、 宗爱华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二年九月七日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绒业”、“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本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诺本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本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７

次会议有条件审核通过了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配股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５９

号文核准本次配股发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公司本次配股获配的股票共计

１６２

，

８５１

，

２０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市。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银绒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本次配股前股本总数：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

１６２

，

８５１

，

２０５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配股后股本总数：

７１８

，

８５１

，

２０５

股

本次配股发行价格：

３．８９

元

本次获配股份上市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ＺＨＯＮＧＹＩＮ ＣＡＳＨＭＥＲＥ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中银绒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马生国

成立（工商注册）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发行前总股本：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注册地址：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办公地址：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邮政编码：

７５００４０

董事会秘书：陈晓非

电话号码：

０９５１－４０３８９５０－８９３４

传真号码：

０９５１－４５１９２９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ｃａｓｈｍｅｒｅ．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ｏｆｆｉｃｅ＠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ｃａｓｈｍｅｒｅ．ｃｏｍ

主营业务：以羊绒为原料的水洗绒、无毛绒（分梳山羊绒）、绒条、纱线、羊绒制品的生产及销售。

所属行业：纺织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马生国 董事长

、

总经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马生奎 副董事长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马 峰 董事

、

副总经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梁少林 董事

；

副总经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陈晓非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

事会秘书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张文君 独立董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张小盟 独立董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陆 绮 独立董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９

崔健民 独立董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０

李光珺 监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

马生明 监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杨灵彦 监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３

章建武 副总经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李 林 副总经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５

郑 宁 副总经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６

王 欣 董事长助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７

卢 婕 财务总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８

李发洲 总工程师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三、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绒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３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３．３５％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绒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地址 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法定代表人 马生明

注册资本

３８

，

９６５．３４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８

，

９６５．３４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９３９

税务登记证

６４０１８１７１０６３９８４５

经营范围：兔毛、兔绒及毛皮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不含法律法规禁止的及需要专项审批的业

务）；建筑材料、纺织品、百货、五金工具、皮革制品、服装、鞋、帽、钢材、水暖配件、家用电器的批发、零售；

房屋租赁。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中绒集团现股东为马生国、马生明、马生奎三位自然人，三人为兄弟关系。 其中：马生国是中绒集团

的主要发起人，并一直保持控股股东地位。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马生国至今

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及本公司全部子公司董事长职务， 全面负责公司的战略制定、 运营管理工

作，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直接具有重大影响和支配权，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马生国的简历如下：

马生国，男，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出生，回族，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九届人大

代表，农业部第三、四、五届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优秀乡镇企业家”，银川市

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宁夏绒毛皮革工业协会副会长，“

２００５

年宁夏十大经济人物”，第

１７

届党代表候选人。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５

年，西安

８６４３０

部队服役；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９４

年就职于灵武市地方病防治办公室；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７

年

任宁夏灵武市中银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宁夏灵武市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兼任宁夏阿尔法绒业有限公司、宁夏中银邓肯服饰有限公司、东方

羊绒有限公司、邓肯有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圣融贷款担保

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烟台基业石化材料有限公司、山东三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３．３５％

２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３０

，

１９２

，

１３４ ４．２０％

３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３．５８％

４

吕志炎

２４

，

４３９

，

５８０ ３．４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３

，

２４８

，

５１２ １．８４％

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１

，

８４６

，

３８１ １．６５％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２０４

，

３５９ １．４２％

８

秦维辉

６

，

５４６

，

４１０ ０．９１％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８８

，

７２０ ０．７５％

１０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５６

，

６４３ ０．７２％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１８

，

８５１

，

２０５

股，具体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股数量 比例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８５１

，

２０５ ７１８

，

８５１

，

２０５ １０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８５１

，

２０５ ７１８

，

８５１

，

２０５ １００．００

第四节 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１６２

，

８５１

，

２０５

股。

２

、发行价格：

３．８９

元。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

４

、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

日），配股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５

日）。

５

、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３３

，

４９１

，

１８７．４５

元。

６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２３

，

３０５

，

８１１．７４

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信息披露

费用、上市登记托管费用、其他发行费用及印花税等），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１４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１０

，

２１８

，

４２４．８０

元。

８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９９

元（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９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２３

元（在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础上按本次配股

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１０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出具

了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ＹＣＡ１０３１－２

号），经会计师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中银绒业实际已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１６２

，

８５１

，

２０５

股，配股价格为

３．８９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３３

，

４９１

，

１８７．４５

元（大写陆亿叁

仟叁佰肆拾玖万壹仟壹佰捌拾柒元肆角伍分），配股认购款利息为

３３

，

０４９．０９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

２３

，

３０５

，

８１１．７４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１０

，

２１８

，

４２４．８０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１６２

，

８５１

，

２０５．００

元（大写壹亿陆仟贰佰捌拾伍万壹仟贰佰零伍元整），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４４７

，

３６７

，

２１９．８０

元。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分别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 请投

资者查阅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资料。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伍嘉毅、张广中

项目协办人：孙洋

项目组成员：吴波、胡晓、赵楠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０２９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配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

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中银绒业申请本次向原股东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宁夏中银绒业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股票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保荐人（主承销商）

公告日期：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